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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昆山兴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昆山兴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委托贷款概述 

公司拟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飞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飞凯”）

的控股子公司昆山兴凯半导体材料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兴凯”）和银行签订

委托贷款合同，委托银行向昆山兴凯提供人民币 3,600 万元的委托贷款，用于满

足其日常生产经营周转、偿还贷款等需求。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 

安庆飞凯持有昆山兴凯 60%的股权，昆山兴凯为安庆飞凯的控股子公司。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昆山兴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山兴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青阳中路 267 号 

法定代表人：林建彰 

注册资本：1,620 万美元 

成立日期：1996 年 12 月 05 日 

营业期限：1996 年 12 月 05 日至 2046 年 12 月 04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

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安庆飞凯持有昆山兴凯 60%股权，长兴（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昆山兴凯 40%股权，昆山兴凯系安庆飞凯的控股子公司。 

2、昆山兴凯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26,089.12 19,359.30 

负债合计 15,689.34 11,006.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99.78 8,353.2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23,314.72 14,886.42 

净利润 2,041.42 862.32 

以上财务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3,600 万元； 



2、委托贷款用途：日常生产经营周转或偿还贷款需要等； 

3、委托贷款期限：12 个月，起始日期以最终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上述内容及其他相关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委托贷款的目的 

本次委托贷款有利于满足昆山兴凯的经营发展需要，缓解其流动资金需求压

力，提高经营效率，推动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2、风险及应对措施 

昆山兴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飞凯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管理

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委托贷款不存在回收困难及逾期风

险。公司董事会将要求公司管理层结合昆山兴凯的生产经营等情况，加强财务管

控和内部审计工作，严格管控风险。 

3、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控制总体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前提下，为昆山兴凯提供委托贷款，

有利于昆山兴凯把握行业发展的机会，增厚公司业绩，符合公司拓展新材料领域

的战略布局。本次委托贷款金额不大，昆山兴凯亦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五、相关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昆山兴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通过银行向昆山兴凯提供人民币 3,600 万元委托贷款，贷款利率及相关手续费以

最终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为准，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具体负责实施。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昆山兴凯半导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昆山兴凯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飞凯的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公司对其经营及财务状

况具备较强的监控和管理能力，基于其业务发展需要，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银行向昆山兴凯提供人民币 3,600 万元委托贷款，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

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银行向全资子公司安庆飞凯的控股

子公司昆山兴凯提供人民币 3,600万元的委托贷款是为了满足昆山兴凯日常生产

经营周转、偿还贷款等需要，提高昆山兴凯的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缓解其

生产建设及流动资金需求压力，有利于昆山兴凯的业务发展。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本事项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关于为昆山兴

凯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0 日 


